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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暂行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

意见采纳情况汇总表

序号 来源 反 馈 意 见 采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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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3.2条：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是指按照《工作方案》

惠州市人民政府综合授权或分领域授权的相应运营实施

方……建议删除其中的“惠州市政府”，因为从下文来看，

市政府并不是授权主体，如此表述容易引发歧义。另外，建

议“运营实施方”改为“数据服务商”，与下文保持一致。

二、第 10条综合授权运营：全文第 5条规定“综合授权由事

务中心组织实施”，但本条第 1点规定“由主管部门会同事

务中心发布征集公告”。若由事务中心组织实施，是否可改

为“由事务中心会同主管部门”？

三、另外，结合全文第 7条和本条第 5点规定，最终决策确

定运营主体的是数据主管部门，但全文第 6条规定由事务中

心组织签订协议。主管部门与事务中心是两个独立主体，如

此设计是否可能会引起行政法上责任后果的不清晰？

四、分领域授权运营：建议可明确协议签订的主体。若与综

合授权一样都由事务中心签订协议，那么还需要明确各数据

提供部门在其中的地位。

五、第 11条：总起句结尾可改为冒号、第一项结尾可改为分

号。

六、第 21条平台监管：“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支持市数

据主管部门……”的表述，似乎变成了平台的功能，可并入

第 20条。或可改为“市数据主管部门对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

平台内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全流程进行统筹、协调与监督管

一、不采纳。此条款为根据《惠州市公共数据运营试点工作方案》

原表述，市人民政府为综合领域授权的授权主体，不予调整；运营

实施方与数据服务商非同一主体，在授权运营工作中承担不同角色，

不予调整。

二、不采纳。事务中心负责具体事务性工作的组织实施，涉及对

外通告，由市数据主管部门会同事务中心发布。

三、不采纳。事务中心为市数据主管部门下属事业单位，数据主

管部门对事务中心开展运营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具体事务性工作

由事务中心实施，不存在引起行政法上责任后果不清晰的问题。

四、不采纳。分领域授权的具体实施路径由市各公共提供部门明

确。

五、采纳。

六、采纳。

七、采纳。

八、不采纳。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成效评估工作于数据服务商授权

运营期限内开展，评估周期需结合后续工作推进情况，在公共数

据授权运营成效评估制度中明确。

九、采纳。正在起草授权运营安全管理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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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七、第 24条：建议可增加主语，以便明确该条义务的负责部

门。

八、第 26条：建议可明确评估启动的时间，为数据服务商提

供明确的政策预期。

九、期待未来能进一步细化关于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内容，

如是否需要获得个人同意、由谁负责征求同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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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条 适用范围，提出按照《惠州市公共数据运营试点

工作方案》要求，同时 2024年 7月 25日，21世纪经济报采

访惠州政数杨伟斌局长，也提出已出台《惠州市公共数据运

营试点工作方案》，但实际上从互联网上查询不到此文件，

所以不建议作为此征求意见稿适用范围的依据。

二、第三条 术语定义，建议与《惠州市公共数据管理实施细

则》第二条保持一致，同时不能参照未公开的《惠州市公共

数据运营试点工作方案》中的内容。

三、第六条 权责分工，有关市本级数据主管部门应要承担的

编制、维护本级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建立公共数据资源清单

管理机构缺失；市各县（区）人民政府和政务服务数据管理

机构是有区别的导致职责主体不清；市政务数据事务中心应

该符合综合授权运营场景需求，不能只是负责市“一网共享”
平台的运营，同时要明确承担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中的

范围有多大；数据服务商出现的很突兀，应该要与前面提到

的适用范围进行对应，并提出产生的办法。

四、第七条 授权决策，提出由市数据主管部门统筹推进，与

第五条授权方式相冲突，各区（县）怎么办？

五、第八条 收益分配，不完整，没有考虑各县（区）自己开

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情况？

六、第十条 授权运营程序，整体就是一个计划行为，应转变

一、不采纳。《惠州市公共数据运营试点工作方案》为依申请公开

文件，是推进惠州市公共数据运营试点工作的主要指导性文件，本

规范需与其保持一致。

二、不采纳。原表述已与《惠州市公共数据管理实施细则》第二条

保持一致。

三、不采纳。1.市本级数据主管部门关于编制、维护本级公共数据

资源目录，建立公共数据资源清单管理机制的职责分工在《惠州市

公共数据管理实施细则》已明确；2.市各县（区）人民政府和市数

据主管部门已明确分工；3.市政务数据事务中心负责基于市“一网

共享”平台公共数据的授权运营工作，并非负责该平台的运营，职

责表述已明确授权运营的公共数据范围；4.数据服务商作为授权运

营其中的重要角色，需要明确权责分工，产生的流程已在后续章节

体现。

四、部分采纳。1.综合授权方式下，由市数据主管部门统筹推进，

与授权方式并无冲突；2.为便于理解，拟将第七条修改为“在综合

授权方式下，本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由市数据主管部门统筹推进，

基于专家审核委员会的专业意见，按照“三重一大”要求开展授权

决策；分领域授权方式下，由市各公共数据提供部门按有关要求推

进授权决策。”。

五、不采纳。各县（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工作由本辖区人民政府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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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场行为，数据服务商准入和数据应用（产品）的开发分

开，中间通过供需对接进行连接。

七、第十一条 准入条件就是第十七条 备案管理的一部分。

八、第十八条 平台定位 惠州市政务数据事务中心章程是

不包含有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职责，同时不对公众开展直接性

常态化服务事项（与运营不符），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暂行条例》《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中心业务运行原则和办法是坚持公益属性，促进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中心不符合作为运营主体，或者是

调整中心章程。

六、不采纳。我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工作支持数据服务商准入和对

数据产品开发分开，敬请留意后续我局发布的相关通告内容。

七、不采纳。第十一条与第十七条是不同的内容，第十一条是数据

服务商参加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工作的准入条件，第十七条是对公共

数据运营相关工作情况的备案管理。

八、不采纳。综合看目前各地市的做法（2023年才陆续出台政策），

如广州市推动成立国企（组建数科集团），来承接公共数据授权运

营工作；北京则是采取政府授权运营模式，选择具有技术能力和资

源优势的企事业单位等主体开展运营管理；青岛市由企事业单位承

担本市公共数据运营试点工作，等做法不一，各地市需结合本地市

实际开展相关工作。


